
深圳市建设工程设计文件核查表

编号: 深规划资源设施字Q H 20260024号

用地单位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项目名称 深圳至惠州城际铁路前海保税区至坪地段工程（前保站）地下层（暂定名）

用地位置 前海合作区南山街道妈湾片区十九开发单元

宗地号 T102-0430(1)

用地规划许可证/规划要点号 Q H -2022-0016/Q H Y G 20220016

分期建设子项名称 深圳至惠州城际铁路前海保税区至坪地段工程（前保站）地下层（暂定名）

本期报建指标

本期建筑面积及分配 建筑功能
建筑面积㎡

规定 核减 合计

总建筑面积

65602.54㎡

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65602.54㎡

计规定容积率

建筑面积

65602.54㎡

地上

地下

地下站厅层及附属设

施（站厅、站台及设

备用房）

65602.54 0
65602.5

4

地上核增

建筑面积㎡

不计容积率

建筑面积0.00㎡

地下核增

建筑面积0.00㎡

建筑覆盖率（一/二级）% / 绿化覆盖率%

停车位

机动车停车位 非机动车停车位

地上 个 地下 个 占地面积㎡

总计 个（含充电桩位个） 总计个（含充电桩位个）

公共设施和

公共空间占地

备注

1、本核查表为【建字第4403002026G G 0015617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附件。

2、本项目宗地编号：地下一层T102-0430（1）、地下二层T102-0430（2）、地下三层T102-0430（3），为

三维宗地。

3、本项目报建文件中建筑平面图、立面图、剖面图及相关设计专篇为辅助规划审查的图纸，涉及工程建设强制

性标准的内容由设计单位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4、本项目范围仅为前保站地下层，总建筑面积65602.54平方米，包括地下一层（站厅层）19965.03平方米，

绝对标高（黄海高程）：-6.20米至4.85米；地下二层（设备层）18423.18平方米，绝对标高（黄海高程）：

-11.25米至-6.20米；地下三层（站台层）27214.33平方米，绝对标高（黄海高程）：-29.65米至-11.25米。

5、项目进入5号线轨道安全保护区，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轨道运营单位意见开展建设。

6、项目用地范围涉及怡海前湾河桥(4号景观桥)、妈湾一路综合管廊、前海-南山排水深隧系统工程、怡海大

道、妈湾一路等众多在建项目，项目实施过程中须加强与各方协调，落实相关单位意见，做好对已建、在建项

目的安全保护并加强沿线设施的监测工作，同时充分预留未来规划工程实施条件。

7、项目涉及铲湾渠、妈湾二号渠河道蓝线及河道管理范围线，建设单位应严格按照水务主管部门意见要求开展

建设。

8、项目位于现状城市燃气高压管道、大鹏LN G 管道、成品油管道建议开展安全评价范围内，已开展安全评估并

取得行业安全主管部门和运营单位的书面支持意见。项目须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并按照《深圳至惠州

城际铁路前保至坪地段工程对深圳市天然气高压管道、深圳市天然气次高压管道影响安全评价报告》《深圳至

惠州城际铁路前保站至鲤鱼门站区间工程对已建广东大鹏LN G 管道工程影响安全评价报告》《深惠城际铁路前

保至坪地段铁路隧道涉坪妈线成品油管道交汇工程安全评价报告》结论及主管部门、运营单位的要求开展建

设。

9、本工程属于《深圳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规定》豁免清单类型的项目，建设单位实施阶段应根据项目特点落实

应做尽做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10、本项目应按照《绿色低碳轨道交通评价标准》（T/C E C S1236-2023）二星级落实绿色建筑相关要求，具体

以主管部门意见为准。



备注

11、本项目应按照《前海装配式市政基础设施技术推广应用目录》落实装配式建筑相关要求，具体以主管部门

意见为准。

12、根据《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新建深惠城际前海保税区至坪地段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粤发改投

审〔2022〕11号），本项目委托深圳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建设管理及运营。
gzj

深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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